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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川 省 教 育 厅 
 

川教函〔2019〕181 号 

 

四川省教育厅转发 

《四川省科学技术厅关于 2019 年度四川省 

科学技术奖提名工作的通知》的通知 
 

各有关高校： 

现将《四川省科学技术厅关于 2019 年度四川省科学技术奖

提名工作的通知》（川科奖〔2019〕8号，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

转发你们，并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
一、提名工作要求。请各有关高校按照《通知》要求，认真

遵照《四川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》《四川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实

施细则》《2019 年度四川省科学技术奖励工作手册》（可在四川

省科学技术奖励综合业务管理平台下载。网址：省科技厅网站

http://kjt.sc.gov.cn）等文件要求，强化科研诚信，开展项目

（人选）的组织申报工作。 

二、用户注册要求。2019 年申报四川省科学技术奖的项目

单位须在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进行注册，注册成功后再进入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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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技奖励综合业务管理系统进行填报。为避免集中上报产生网络

拥堵，请各有关高校提前完成注册工作。 

三、形式审查要求。各校须根据《通知》要求的提名项目和

人选的基本条件，同时对照《四川省科学技术奖提名材料形式审

查不合格内容（2019 年度）》（《工作手册》P140），对申报材料

进行严格审查，对不符合要求的应及时进行完善。材料上报后经

省科技奖励工作办公室形式审查不合格的，将不提交评审，而不

再反馈申报单位进行修改。 

四、提名前公示要求。各有关高校须对推荐项目（人选）按

要求在本校进行公示，并责成项目主要完成人所在单位进行相应

公示。公示内容需按照《2019 年度四川省科学技术奖励工作手

册》（《工作手册》P139）的要求进行，公示时间不少于 7 个自然

日。公示无异议或虽有异议但经核实处理后再次公示无异议的项

目方可申报。申报项目公示情况随单位正式公函一并报送。 

五、申报公函要求。各有关高校需由教育厅提名的须以学校

正式公函报送申报材料。公函内容应包括：对申报项目（人选）

的初审情况；公示情况及结果；推荐项目的数量和汇总表等。未

按要求进行初审、公示、公函报送的，不予受理。 

六、报送时间要求。网络提名截止时间为 2019年 5 月 31日

18:00。在 2019 年 6 月 10 日前完成申报材料报送。需经我厅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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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项目（人选）纸质材料由我厅签章后，各高校自行统一报送四

川省科技厅科技奖励与科普处。 

联系人：教育厅科技研究生处 黄武、谢开勇，联系电话：

028-86116034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四川省教育厅 

2019 年 4月 10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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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科技厅关于 

2019 年度四川省科学技术奖提名工作的通知 

 

各有关单位： 

为贯彻落实《四川省深化科技奖励制度改革方案》精神，按

照《四川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》《四川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实施

细则》的要求，现将 2019 年度四川省科学技术奖提名工作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提名方式和要求 

2019 年度四川省科学技术奖提名工作采取单位提名与专家

提名两种方式。 

（一）单位提名 

1．四川省科技杰出贡献奖 

各提名单位原则上只能提名 1人，注重提名在一线工作，对

四川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工作者。 

2．四川省科学技术进步奖 

原则上不做数量限制，各提名单位应当建立科学合理的遴选

机制，提名本地区、本部门优秀项目。 

（二）专家提名 

中国科学院院士、中国工程院院士、四川省科技杰出贡献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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获得者、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项目的第 1完成人，可 3人共同提

名 1 项四川省科技进步奖项目和 1 名四川省科技杰出贡献奖人

选，共同提名时需明确 1名主提名人，主提名人须为在川专家。 

专家应提名本人所从事的学科或专业领域的项目和人选。当

提名项目（人选）出现异议时，主提名人有责任协助处理。项目

或人选公示时将同时公布提名专家信息。 

（三）提名项目和人选的基本条件 

提名项目（人选）必须符合《四川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实施

细则》中规定的提名要求，同时还须满足以下条件： 

1．提名四川省科技进步奖自然科学类项目，其提供的代表

性论文论著，应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前公开发表；提名技术发

明类和科学技术进步类项目，应当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

整体技术应用。 

2．列入国家或省部级计划、基金支持的项目，应当在项目

整体验收通过后提名。 

3．提名技术发明类项目的核心技术，必须取得授权知识产

权，且前三位完成人应当是授权发明专利的发明人（当发明人少

于 3 人时除外），并提供相关知识产权证明。 

4．提名项目所含技术内容（包括发现点、发明点、创新点

及其专利和论文等支撑材料）应未在国家奖、省部级获奖项目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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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过。 

5．同一技术内容不得在同一年度重复提名省科技进步奖自

然科学类、技术发明类和科技进步类。 

6．以相同技术内容两次申报四川省科学技术进步奖均未获

奖的项目，不再提名。 

7．同一人同一年度只能作为一个项目的完成人参与科技进

步奖的提名。 

8．上两年度省科学技术奖获奖项目的完成人，不能作为本

年度省科技进步奖提名项目的第一完成人。 

9．各级政府部门原则上不得作为省科技进步奖的完成单位

（软科学项目除外）。 

10．完成人在国外或在中国的外资机构单独或合作取得的科

技成果，须不涉及知识产权纠纷。 

11．提名项目完成单位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第一完成单位

须是四川省内注册的单位。 

12．企业技术创新工程项目申报主体，原则上应是在川注册

的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企业。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企业是指年主营业

务收入在 2000万元及以上的高新技术企业。 

13．涉及有国家法律法规要求审批（准入）的项目，必须完

成审批手续，审批时间需满 2 年，并提交相应的批准证明材料

https://www.baidu.com/s?wd=%E4%B8%BB%E8%90%A5%E4%B8%9A%E5%8A%A1%E6%94%B6%E5%85%A5&tn=44039180_cpr&fenlei=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LuHKhmyc1mH63m17-PWTL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-bIi4WUvYETgN-TLwGUv3EnW6YP1RzrHRv
https://www.baidu.com/s?wd=%E4%B8%BB%E8%90%A5%E4%B8%9A%E5%8A%A1%E6%94%B6%E5%85%A5&tn=44039180_cpr&fenlei=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LuHKhmyc1mH63m17-PWTL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-bIi4WUvYETgN-TLwGUv3EnW6YP1RzrHRv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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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如：新药、医疗器械、动植物新品种、农药、化肥、兽药、食

品、通信设备、基因工程和技术产品、标准等批准证明）。 

（四）提名前公示 

提名的项目（人选）应进行提名前公示。提名单位应在本地

区、本部门范围内进行公示。提名单位（专家）应责成项目主要

完成人所在单位进行公示。公示内容需按照《2019 年度四川省

科学技术奖励工作手册》（可在四川省科学技术奖励综合业务管

理平台下载。网址：省科技厅网站 http://kjt.sc.gov.cn）的

要求进行，公示时间不少于 7个自然日。公示无异议或虽有异议

但经核实处理后再次公示无异议的项目方可提名。提名项目公示

情况随提名单位正式公函一并报送。 

（五）专家回避 

提名单位或提名专家认为有关专家学者参加评审可能影响

评审公正性的，可以要求其回避，并在提名时书面提出理由及相

关的证明材料。 

二、提名书填写要求 

1.提名书是四川省科学技术奖评审的主要依据，请申报单位

（申报人）登录四川省科学技术奖励综合业务管理平台，按照

《2019 年度四川省科学技术奖励工作手册》要求进行网上申报。

提名书应完整、真实，文字描述应准确、客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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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用项目按相关要求，不得通过网络填写和提名。提名材料

由提名单位派专人直接报送科技厅科技奖励与科普处。 

2.2019 年省科学技术进步奖申报，须选择奖励等级志愿。

当所选可接受的奖励等级高于拟授奖等级时，该项目不予授奖。 

三、提名时间要求 

（一）网络提名截止时间 

为了保障网络提名工作的顺利进行，我厅将分时段确定各提

名单位网络提名截止时间，请各提名单位积极配合。 

1．各市（州）科学技术主管部门，网络提名截止时间为 2019

年 5 月 31 日 12:00。 

2．省直各部门、省政府直属事业单位的科学技术主管部门

和专家提名，网络提名截止时间为2019 年5 月31 日18:00。 

3．中央在川有关机关，以及其他单位的科学技术主管部门，

网络提名截止时间为：2019 年 5月 31 日 18:00。 

（二）提名函及材料报送时间 

2019年6月10日前统一报送科技厅科技奖励与科普处。 

四、提名材料及报送要求 

各提名单位（专家）按规定认真做好 2019 年度四川省科学

技术奖提名材料的审核把关工作，对提名材料不符合要求的，应

要求申报单位（申报人）进行完善。形式审查不合格的项目，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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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提交评审。 

（一）提名材料 

1．提名函一式两份，内容应包括提名项目公示情况及结果，

提名项目数量和汇总表等； 

2．提名书主件、附件应一并装订成册。省科技杰出贡献奖

提名书 3 份（含 1 份原件），省科技进步奖提名书 3 份（含 1 份

原件）。 

3．提名项目（人选）汇总表电子版； 

4．省科学技术进步奖科普类项目还需附 3 套科普作品。 

（二）报送要求 

1．各提名单位应以正式公函的方式报送提名材料。市（州）

提名单位由当地人民政府办公厅或科技行政主管部门发文；省政

府各部门和直属机构等提名单位应是委（厅、局）发文；国有大

型企业或行业组织等提名单位应由法人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

章。 

2．专家提名的项目（人选），提名书由项目完成人直接报送。 

五、联系人及电话 

（一）申报业务联系人 

四川省科技厅科技奖励与科普处  刘 忻  黄文超  

联系电话：028- 86710813、8671852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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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技术服务热线 

1.用户注册和用户认证相关事项咨询： 

（028）12345 、96196 

2.省科技奖励综合业务管理平台技术热线： 

(028)85249950、65238332、65238305、65238323 

（三）邮寄材料地址 

通讯地址：四川省成都市学道街 39 号 

收件人：四川省科技厅科技奖励与科普处（请注明“科技奖

励提名材料”） 

邮政编码：610016 

六、其他有关事项 

1.科技奖励综合业务系统用户注册要求 

根据《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四川省加快推进“互联网+

政务服务”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川府发[2017]50 号）要求，科技

厅“四川省科技奖励综合业务管理系统”纳入 “四川省一体化

政务服务平台”运行。2019 年申报四川省科学技术奖的项目单

位须在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进行注册，注册成功后再进入省科

技奖励综合业务管理系统进行填报。具体注册程序及要求见附件

3。 

2.关于科技成果登记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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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年省科技进步奖申报项目不要求成果登记。 

 

注：四川省科学技术奖励项目（人选）汇总表、回避专家申

请表、科技奖励综合业务系统用户注册操作手册等在科技厅网站

下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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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务公开选项：依申请公开 

 四川省教育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4月 10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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